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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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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 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
蘇 美 利 女 士  
 
蘇 女 士 ：  
 

仁 濟 醫 院 重 建 工 程  
 
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舉 行 的生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在 討 論 仁 濟 醫 院 重 建 工 程 時 ， 要 求 當

局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：  
 

(a )  擬 議 重 建 計 劃 的 預 計 總 成 本 及 竣 工 時 間 ；  
  

 (b) 在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葵 青 及 荃 灣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增

幅 ；  
  
 (c) 建 議 在 仁 濟 醫 院 設 立 的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， 在 啟 用

後 是 否 有 足 夠 能 力 應 付 服 務 需 求 ， 及 該 中 心 的

實 際 服 務 容 量 ；  
 
 (d) 新 的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的 整 體 樓 面 總 面 積 ， 對 比 現

時 擬 重 建 的 四 幢 醫 院 大 樓 的 整 體 樓 面 總 面 積 ；  
 
 (e) 縮 短 重 建 計 劃 竣 工 時 間 的 可 行 性 ； 以 及  
 
 (f) 瑪 嘉 烈 醫 院 婦 產 科 服 務 的 使 用 率 。  
 
議 員 亦 要 求 當 局 把 議 員 提 出 在 仁 濟 醫 院 增 設 婦 產 科 服 務

的 建 議 ， 轉 交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考 慮 。  
重 建 工 程 計 劃 (回 應 (a)至 (e)項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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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擬 議 重 建 工 程 計 劃 的 預 計 總 成 本 約 為 4.2 億

元 。 根 據 目 前 的 時 間 表 ， 新 的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會 在 二 零 一

二 年 落 成 。 屆 時 現 有 的 臨 床 服 務 將 會 遷 到 新 的 社 區 健 康

中 心 內 提 供 。 而 整 項 重 建 計 劃 則 會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完 成 。

在 委 聘 專 業 顧 問 進 行 籌 備 工 作 後 ， 醫 管 局 會 與 顧 問 商 討

是 否 可 以 縮 短 重 建 計 劃 的 竣 工 時 間 。  
 
 現 時 仁 濟 醫 院 的 C、 D、 E及 F座 大 樓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 約 為 20 000平 方 米。新 的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的 實 際 樓 面 面 積

須 待 詳 細 設 計 完 成 後 方 可 確 定 。 而 在 重 建 計 劃 完 成 後 ，

仁 濟 醫 院 全 科 診 所 及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每 年 診 症 人 次 ， 會

分 別 增 至 74 000人 次 及 210 000人 次 。 仁 濟 醫 院 的 服 務 容

量 增 加 ， 將 可 應 付 葵 青 及 荃 灣 區 人 口 的 需 求 。 根 據 政 府

統 計 處 的 推 算 ， 這 兩 個 地 區 的 人 口 會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811 
900人 增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的 815 000人 。  
 
婦 產 科 服 務 (回 應 ( f )項 )  
 
 醫 管 局 實 施 的 聯 網 制 度 ， 能 夠 為 市 民 提 供 全 面

的 醫 護 服 務 ， 應 付 社 區 的 醫 護 需 要 。 聯 網 內 各 間 醫 院 有

各 自 的 角 色 定 位 和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這 制 度 可 以 提 升 運 作 效

率 和 服 務 質 素 。  
 
 在 仁 濟 醫 院 所 屬 的 九 龍 西 聯 網 內 ， 婦 產 科 服 務

現 時 由 瑪 嘉 烈 醫 院 及 廣 華 醫 院 提 供 。 在 二 零 零 六 至 零 七

年 度 (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底 )，九 龍 西 聯 網 內 婦 科 及 產 科

病 床 的 住 用 率 分 別 為 68%及 86%。 九 龍 西 聯 網 內 這 類 病 床

的 數 目 ， 足 以 應 付 該 聯 網 的 居 民 對 婦 產 科 服 務 的 需 求 ，

因 此 現 時 醫 管 局 沒 有 計 劃 在 聯 網 內 其 他 醫 院 提 供 同 類 服

務 。  
 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 
 (王琪      代 行 )  
 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十 四 月  
 
副 本 送 ：  醫 院 管 理 局 鄭 柏 榮 醫 生  

  醫 院 管 理 局 陳 崇 一 醫 生  
  醫 院 管 理 局 李 育 斌 先 生  


